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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翻到罗马书第 13 章，我们要读第 1 至 7节。现在让我们听神的

话：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

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

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

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

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

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

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

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对你所设立在我们之上的掌权者，能有

合宜的心态。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并如同我们今天早上在要

理问答中所读到的，认识你在万事之上的主权之手。愿这认识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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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心灵的平安；同时，求你赐我们智慧，使我们晓得在这世界中应当

如何行事，好叫我们尊崇你的圣名，也彼此扶持、建立。我们奉耶稣

的名祷告，阿们。 

大约一百五十年前，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院长查尔斯·霍奇写下这

样一段话：“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轻视人命的社会，生命必然不安全；

当凶手可以逃脱惩罚，或所受惩罚不足以警惕他人时，杀人案件便会

急剧增加。因此实际的问题在于，究竟该死的是无辜的人，还是凶手？” 

霍奇的意思是：当一个社会不再有效执行健全的法律，犯罪就会

增加，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然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也容易受

到诱惑而私自伸张正义。如果我不再相信国家会公正地处理罪犯，我

就更可能会拿起猎枪，坐在自家门廊上守着。 

而在霍奇之前两百年，撰写《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清教徒神学家

们，已经论述了基督徒在圣经之下，对国家执政者应尽的责任。他们

写道：“人民有责任为掌权者祷告，此处的掌权者，指一切在政治与

民事领域中拥有权柄的人。他们应当尊敬这些人的身份，向他们缴纳

应缴的税费，顺从他们合法的命令，并因良心而服从他们的权柄。” 

你可以看出，这一信条的依据正是罗马书第 13 章。他们又写道：

“不信或宗教信仰的差异，并不能废除掌权者正当合法的权柄，也不

能使人民脱离对他们应尽的顺服。”换句话说，是否与你的神学立场

相符，并不能决定你是否该尊重他们。他们的权柄是神所设立的，我

们应当敬重。 

他们又补充说，教会人士也不例外。这一点引出了他们对教皇制



度的讨论。但很有意思的是，在近三四十年间，罗马天主教会内部曾

因保护某些成员的不当行为而饱受争议。根据信条的作者，这种做法

完全不合圣经。也就是说，如果我犯罪了，教会不能以我的身份或职

分来保护我；无论我属于什么教会，国家的执法机关都有权依法逮捕

我。 

让我们暂且将这些陈述放在背景中，回到我们的主题。今天我们

来到关于罗马书13章1~7节这段经文的第三次讲论，题为“神的用人”。 

我们起初谈到“政治的平安”。政治讨论常常成为痛苦与分裂的

根源。我们都见过因政治立场而绝交的人，甚至有家庭聚餐因政治话

题而几乎演变成灾难。假期尚未结束，有的人仍在因选举结果未如所

愿而情绪崩溃；而另一些人则因局势似乎有利于自己而沾沾自喜。 

两种心态都是危险的，因为真正的平安与满足，不在于看选举结

果。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彻夜不眠地守着选票统计。但正如人所

说，“好的，常常是最好的敌人。”真正、深刻而持久的安宁，唯有

在顺服那位至高决策者的旨意中才能得着，那位行万事都美善的神。

无论政治风向如何，我们都必须定睛在耶稣身上，祂是我们信心的创

始成终者。我们极易偏离这一点。 

接着我们讲到，人天然倾向于抗拒神的命，抗拒祂所立的权柄。

面对像罗马书 13 章 1~7 节这样的经文，我们常常首先想到各种例外。

我们急于问：“什么时候可以不顺服掌权者？”然而，保罗在这里首

先呼召我们顺服，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 

我们生活在一个轻视权柄的文化中，有些人认为权柄之所以令人



厌恶，是因为掌权者行为不端，他们因此也要为被人轻视负一部分责

任。这话虽有几分道理，但请注意：去回应完美的领导固然容易，而

回应不完美的领导，才更显出真正的德行。 

若我作为牧师，或长老、丈夫、父亲，从不犯错，那么别人要顺

服我就容易得多，这当然应是我的目标。然而，神呼召祂的百姓，在

面对不完美的领导时仍要以敬虔回应。因为那是我们真实属灵经验的

一部分，一个无误的神，正在通过有误的人来施行祂的旨意。 

保罗与彼得书信的读者所面对的掌权者，是邪恶的。罗马教会的

信徒在听到“尊敬君王”、“顺服掌权的”这些话时，他们想到的人

比我们今天所见过的任何政治人物都更加邪恶。当彼拉多夸口自己有

权释放或钉死耶稣时，耶稣并没有否认他的权柄，反而指出那权柄的

来源，是从上头来的。有一点我们必须牢记：掌权者可能不承认他们

的权柄来自神，但我们必须承认。 

有人说，信徒向神的忠诚，往往表现在他们如何对待执政者与国

家的律法上。基督徒应当以守法为特征。我们的性情不该是天生叛逆

的，无论是在国家、家庭、职场或教会中，都应当培养一种顺服、谦

卑、喜乐的心。 

我们争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主耶稣说，祂的国不属这世界。

祂并不是说祂的国不在这世界，或对世界毫无影响，而是说：祂国度

的本质与方法，并非出于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

争战，使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这并不是在提倡被动主义，而是呼吁我们持守一种属灵的态度，



甘心顺服、安然信靠、敬畏神的心。我们在基督里得平安，因此也当

作守法的公民，承认神在设立一切掌权者时的主权。 

好了，这就是我们之前的内容。 

现在让我们继续看第 2 至第 4 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

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

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

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请记得，这段经文的背景可追溯到保罗在第 12 章的劝勉：“不要

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伸冤、施行公义的权柄属于神。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施行公义的方式之一，就是借着掌权者，国

家的司法体系与公权力。 

当我们想到“神的报应”，往往联想到地震、闪电、雷鸣或天开

地裂。然而保罗教导我们，神所设立的一部分“伸冤的器皿”，正是

这些治理社会的执政者与司法制度。 

在这段经文中，保罗两次使用了他们是“神的用人”。我们实际

上可以看到三次。其中两次所用的希腊词，与我们平常翻译为“用人”，

另一次“作官的”则带有“公共服役者”的含义。换言之，神在这里

三次宣告：这些掌权者是祂的执事，是祂所使用的人。 

因此，我们不可私自伸冤，那是他们的职责，不是我们的。在我

们所处的社会中，执行公义的工作是他们的任务，不是我们的任务。



你不该拿着猎枪坐在门廊上守卫家园，你不该自行执法。这是他们的

职分，由他们来执行正义。这正回应了霍奇所说的那种诱惑，当人被

无法无天的环境包围时，就容易想要“自己动手”。一个良善的政府

能抑制这种冲动；这正是政府应当努力达成的理想：建立秩序，使人

不至于以暴制暴。 

这段经文至少教导我们两方面的真理：一是“政府的正当职分”；

二是“信徒对政府的正当回应”。我们不可擅自伸手干预他们的职责；

我们的责任是信任他们，在他们的治理之下生活。 

然而，这两者若有任何一方失衡，都会造成连锁反应。我们在当

下社会就看到了这样的例子，例如某些公民与警察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种混乱的背后，是相互信任的瓦解。对警察的不敬，使一些警员倾

向于提前拔枪，或是出于害怕被控告而干脆不再介入执法。结果，他

们的不当反应又加深了公众的不安与恐惧；公民在与警方互动时充满

疑虑，而当他们成为受害者时，却发现无人援助。于是整个制度都在

崩塌。 

而罗马书 13 章 1~7 节，正好针对这一问题。它清楚指出了修复这

类社会裂痕的途径：掌权者应当公义、敬畏神；而被治理者应当尊重

他们的职分。警察若能以公义与节制行事，就更容易赢得我们的尊敬；

而我们若以尊敬的态度回应，也能使彼此受益。这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当权威被轻视，全体社会都要付出代价。 

保罗在第 2 节说，那些抗拒权柄的人，是自取刑罚。这里的刑罚，

并非指神的终极审判，而是指掌权者所执行的民事惩治，那是神所设



立、佩剑的执事，为要在地上施行公义。因此，我们应当有这样的预

期：若我们作恶，就该面对合法的惩处。犯罪必受刑，这是神设立公

权的原则。 

接着，保罗进一步解释了政府的适当角色。这并不是政府职分的

全面论述，但至少揭示了神对其一部分的旨意。 

当然，这话题若继续延伸下去，容易触及政治层面。罗马书 13

章 1~7 节向来被许多神学家引用，从中衍生出“正义战争论”等等的

讨论。然而，今天我们只需关注一点：政府的职责应当受神的话语所

规范。这是理所当然的，尤其对于那些自称基督徒的政治领袖而言，

他们更应当以圣经为准则。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基督徒政府”的理

想，而是所有政府的普世责任。 

我在此略作一提：启示录中那只兽，正是一位政治权柄的象征，

他要控制民众的买卖。那不是一位惩恶扬善的领袖，而是一位滥权的

掌权者，他说：“我决定你可以买什么、卖什么；除非你在手上或额

上受我的印记。”那印记并非指纹身或芯片，而象征思想与行为的顺

服，若人不屈服于他，就无法在社会中生存，连购买食物都不可能。

当政府扩张到这样的程度，干涉医疗、教育、经济与信仰，历史上一

次次证明，这样的越界是极具毁灭性的。 

接下来第 3 节说：“作官的原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乃是要使作

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这句话意思简单明了：掌权者的存在，是要让作恶的人惧怕，并

要称赞、嘉许那些行善的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保罗在写这话时，



深知主耶稣这位只行善的，却被合法的权柄，彼拉多，钉上了十字架。

保罗若有问答时间，恐怕第一个问题便是：“你说掌权者不是叫行善

的惧怕？那尼禄的花园、竞技场上的酷刑又该如何解释？那些因信基

督而被杀的人，难道不是因行善而受害吗？” 

确实如此，耶稣如此，保罗自己也是如此，他也将死在合法的权

柄之下。但请注意：合法的权柄，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决定都合法。他

们拥有神所赐的权力，却未必以正义的方式行使。 

因此，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掌权者不是叫行善的惧怕”，并不是

说他们从不误判，而是从一般性的原则而言，神设立政府的目的，是

使社会得以秩序与平安。 

有些人试图解释说：“这段经文只适用于信主的政府；若执政者

不是基督徒，信徒就该反抗。”这种解读在释经上完全站不住脚。第

一，保罗的原读者从未这样想。他们心中所想到的，不是“美洲开国

元勋”，而是罗马的皇帝与官长。第二，若这经文只适用于“敬虔的

政府”，那在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一个政府符合条件。如此一来，这

命令就永远无法遵行。 

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只在掌权者有信仰时才顺服。”同样的

原则，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父母、丈夫、教师、雇主等一切有权柄的

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保罗在此是从一般意义上论述“神所赐

政府的价值”。即便是不完美的政府，由罪人组成的政权，也仍然优

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你也许会说：“可有的政府极其邪恶。”是的，



但要问：政府为何会邪恶？因为它由邪恶的公民组成。若一个社会充

满罪恶，你更愿意生活在一个“有罪人也有政府”的世界，还是“有

罪人却无政府”的世界？即便掌权者有罪，有秩序仍胜于混乱。有监

督的疯狂总比无法无天的疯狂好。 

因此，政府在总体上仍承担一个普遍职能：惩治作恶、维护秩序，

尽管现实中我们也常见例外。 

另一方面，圣经中也给了我们当顺服与当拒绝的界限。耶稣、施

洗约翰、司提反，都因行善而被处死，这些例子提醒我们，有时我们

必须违背人的命令，以顺服神的命令。 

于是我们来到信徒最爱的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说‘不’？” 

在使徒行传第 4 章与第 5 章，当公会禁止使徒传讲福音时，彼得

与约翰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

们自己酌量吧。”（使徒行传 4 章 19 节） 

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 5 章 29

节） 

有人称这是使徒们的叛逆行为。但事实上，这并非叛逆，而是顺

服更高的权柄，神自己。使徒们深知权柄的层级：人的权柄在神的权

柄之下。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信徒当顺服神而不顺服人。 

你们可曾真正明白谁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宰？我们在教会中确实有

“副牧者”，但并非真正的元首。我在笔记中一时写错，说“长老是

教会的头”，这句话若不改，我恐怕得被革除教籍。因为，教会只有



一位元首，那就是基督自己。长老并非牧长，只是“副牧者”；我们

必须时刻记得，真正的牧者是谁。世上确有君王，我们也当尊重君王，

但我们更当记得，还有一位“万王之王”，祂才是至高的权柄。 

虽然我们理应敬重并顺服神所设立的掌权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

们可以因此否定一切权威。若走向极端，后果极其危险。历史上曾有

重洗派的混乱，宗教改革时期，他们对一切权威的放纵抵制，就像“神

学家的春假”一般失控。这种“无权威论”的混乱在今日的文化中仍

屡见不鲜。许多人手中拿着圣经，却并不真正持守“唯独圣经”的信

念，而是沦为“只有我和圣经”的个人主义，完全无视神所设立的权

威与秩序。 

上周我们家在家庭灵修时，也谈到类似的问题。我的青少年孩子

问我：“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听从权威？”当然他们问这话时，眼

睛直盯着我，他们的父亲。我心想：嗯，这问题可不妙啊，背后大概

藏着某种“自由行动”的预备信号。因为若他们真觉得圣经的某节经

文能直接否定父母的权威，那可要乱套了。 

因此，虽然我们应当高度尊重神所设立的一切掌权者，但同时也

必须常常牢记那位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的主耶稣基督。

祂的权柄永远居于首位，这真理必须时刻铭记在我们心中，放在我们

思想的最前线。 

然而，这确实是一片荆棘密布的树林，我们常要面对的问题是：

什么时候“次等的权柄”所作的决定不再有约束力？在教会中，我们

常看到这样的情形：长老作出某些决定，信徒们不满意，心生反叛之



意。有人甚至因此离开教会，或者心中滋生怨气。可当我听清楚那些

决定时，常会发现，那根本不是值得让一个信徒如此反叛的事情。我

们需要谨慎：那并非是抵挡罪恶的义愤，而是一种不敬虔的叛逆之心。 

不过，问题也确实存在：什么时候“次等权柄”越过了界线，篡

夺了神的主权，以至于信徒必须顺从更高的权柄、抵制较低的权柄？

而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这些掌权者如此严重地篡夺了神的权威，

以至于应当被罢免或推翻？这就是当年乔治三世王的问题。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第一个问题：当一个权柄，无论是国家、丈夫、

父亲、长老或雇主，命令人去违背圣经所启示的神旨意时，我们就当

顺从更高的权柄，违背较低的权柄。历史上对此有许多称呼，比如“公

民抗命”等。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父母、上司或长老命令你去撒谎、作

弊、偷窃，你就应当不服从。因为圣经明明吩咐：“不可说谎，不可

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这原则十分清楚，虽然简单的原则在应用时

往往充满挑战。就像敬拜中“规范原则”的实行一样，理论简单，实

践却不易。 

许多信徒在面对政府的扩权时，就陷入这样的两难。政府愈加介

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医疗、家庭、信仰，这种张力愈发明

显。举个例子：1922 年，美国俄勒冈州举行公投，要求全州所有儿童

必须就读公立学校，也就是说，不允许私立或教会学校。伟大的神学

家马琴当时写下评论： 

“当人想到今日美国许多地方的公立学校，它们的唯物主义，它



们对持续思想训练的打击，它们盲目追随危险的伪科学实验心理学之

潮流，人就不禁为那种没有逃脱之路、唯有这种扼杀灵魂之制度的国

度而震惊。” 

你看，这个例子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政府提供教育是一回事，

但政府强制教育、禁止信徒选择，则是另一回事。这种强制就是越界。

再看今日的例子：在美国，堕胎是合法的罪；但在中国，一度堕胎甚

至成为强制的政策，超生者必须堕胎。这就不只是“允许犯罪”，而

是“命令犯罪”，那便是权柄的越界。 

纵观历史，多数人都生活在轻忽神律法的国度之下。而当政府无

视神的律法，这种无律的权柄必然带来严重后果。因为政府总会公开

展示一种“伦理”，它所立的法终将影响社会的思想、我们的子女，

以及教会本身的道德感。 

当兽在世上兴起，逼人在额上或手上受印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

恐怖的象征，那是人民心思与行为的完全顺服与沦陷。看到这一幕，

我们的心应当破碎。但当国家开始要求其公民行不义的事，这便是更

深的悲剧。而当那些自称信主的人也妥协于此，按世俗标准改变他们

的道德观，口里尊主为圣、心却远离祂，那便是最令人痛心的景象。 

当我们看到许多自称基督徒的大教会公开迎合世俗、接纳不敬虔

的婚姻观与生命观时，我们当记得：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 

在下一次的信息中，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当国家拒绝使用“刀

剑”时会发生什么，也将讨论，这可能稍显争议，民事官员应当以什

么标准治理国家。立法者、法官、总统，他们应当依据何种准则行使



权力？我知道这话一说就引起争议，但实际上这问题应当显而易见，

只是世人早已遗忘。 

最后，我想以马太福音中一个故事作结。那里讲到一个百夫长与

耶稣的相遇，他是军官，统领百人。而这故事特别之处在于：耶稣诧

异于这人的信心和他对权柄的认识。你想，连耶稣都惊叹，那该是何

等非凡的信心！ 

马太福音 8 章 5~13 节记载说： 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

进前来，求他说，主阿，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

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阿，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

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

人说，你作这事，他就去作。耶稣听见就希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

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

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一同坐席。惟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

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

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这百夫长深知“权柄”的意义，他知道何谓主宰、何谓顺服。这

正是我们今天所当学习的功课。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也都在权柄

之下，而那位真正掌权者，唯有基督自己。 

我们常常区分“信靠耶稣为救主”和“承认祂为主”这两件事。

主与救主。这区分非常重要。“主”简单来说，就是“主人”或“主



宰”；而“救主”则是“拯救者”、“保守者”，是那位把人从危险

中救出来的。你看出区别了吗？ 

一个是发号施令的主，一个是拯救与护卫我们的救主。有时这拯

救是永恒的，有时则是国家层面的。然而，也许我们未必立刻意识到：

那位我们信靠为主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也正是我

们所信靠为救主的那一位。 

丈夫被呼召成为家庭的头，他们就是家中的主。就像撒拉称亚伯

拉罕为主一样。但他们被赋予这一职位，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保护

他们的家，为了使妻子得以成圣。 

长老在教会中也是如此。他们是教会的监督，是教会中的权柄人

物，但他们得以拥有这权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守并看顾教会，

使基督在教会中常居首位。长老们的责任，就是要确保教会永远以基

督为元首，只尊祂为首。 

执政掌权者则是国家中的权柄人物，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是要

确保百姓不受伤害，社会得以安稳。 

由此你就能看出“主”和“救主”之间的关系了。说“我信靠你

能救我”，却又说“我不信靠你指引我”，这岂不是矛盾的吗？我们

岂可这样对耶稣说？“我信靠十字架的大能，拯救我脱离罪恶，但在

人际关系上，我不信你的教导，我要去别处寻求建议。”这是不连贯

的。两者是彼此关联的。我们信靠祂的智慧，正如我们信靠祂的保护。 

百夫长就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承认祂是那拥有一



切权柄的主，因此也配得我们完全的信靠。 

弟兄姊妹，当我们今早来到主的餐桌前，请思想这一点：我们越

深地体会我们所信靠的救主是谁，就越能明白，我们该如何回应祂作

为主的身份。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时，我们就能清楚看见，那条划

分“至高权柄”与“一切次级权柄”的界线在哪里。 

让我们祷告。 

天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你为我们设立了一切的保护。我们为一

切掌权者祈祷，求你使他们以敬畏之心治理，使我们得享平静安宁的

生活。我们也求你，父啊，割除人心的刚硬，赐下从上头来的智慧，

使他们在各样决策中能行公义、好怜悯。 

然而，主啊，帮助我们不要把心灵的安息或内在的平安寄托在他

们的政治才能上，也不要把对环境的回应建立在人的智慧之上。帮助

我们超越这一切，使我们因信靠你，在世人面前彰显何为天国子民，

在你所安置我们的国家与社会中，活出合你心意的见证。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